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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海南三亚等邮轮港口海上游航线试点的意见

文号：交水函〔2019〕212号


海南省人民政府：
　　你省发电琼府明电〔2019〕4号收悉。经商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、外交部、公安部、财
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，原则同意你省
制定的试点实施方案，现提出意见如下：
　　一、试点港口和航线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发〔2018〕
12号），基于海南海域情况及海南国际邮轮发展状况，在五星红旗邮轮投入运营前，先期在海南三
亚、海口邮轮港开展中资方便旗邮轮无目的地航线试点。
　　二、实施主体
　　中资邮轮运输经营人及其拥有或者光租的方便旗邮轮。
　　中资邮轮运输经营人是指中资（内地资本）出资比例不低于51%的国际邮轮运输业务的企业法
人。邮轮船龄不得超过30年。
　　三、旅客上下管理
　　简化旅客登轮证件管理和查验，允许旅客凭有效身份证或出入境证件向边检部门申请登轮手
续。在旅行社报名参团的旅客，也可由旅行社统一向边检部门申请旅客登轮手续。
　　四、经营市场管理
　　（一）经营主体准入管理。待国务院批复同意暂停相关法律法规在海南自贸试验区实施后，将
相关审批权限下放至海南省，由海南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参与试点邮轮企业（经营主体）及邮轮的市
场准入管理，准入情况及时通报当地外事、旅游、公安、边检、海关、海事等相关部门。
　　（二）运营航线方案管理。试点邮轮企业应提前2个月提出邮轮无目的地航线方案申请（具体航
线及航行水域、时间及航次安排等情况），海南省交通运输厅会同省外事部门按相关规定报批后，
及时通报当地外事、旅游、公安、边检、海关、海事等相关部门。
　　五、航线运营及管理
　　（一）实施邮轮船票制度。推广实施在上海试点的邮轮船票制度，统一船票登船凭证等相关格
式。
　　（二）完善信息报备和公开制度。实行旅客信息2小时预报制度，邮轮开航前2小时停止对外销
售船票，并按要求如实将旅客信息上报至当地相关主管部门信息系统。鼓励相关企业构建集航线、
票务、旅游、咨询等服务于一体的邮轮综合信息系统或平台，及时发布邮轮船期信息、港口服务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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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、行李处理、停租车、游客安全教育等公共信息。
　　（三）落实试点邮轮企业责任。严格执行我国法律规定，严禁试点邮轮发生涉黄涉赌问题。落
实企业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切实做好邮轮运营安全。邮轮运营及港口企业要加强旅客登
轮安全管理，强化安检查危措施，制定实施有关安全应急预案。
　　（四）落实监管责任。督查指导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牵头建立部门间协作工作机制，稳妥推进试
点工作，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；定期报告试点情况，做好试点经验总结。各相关部门依据职责落实
监管责任，加强对试点邮轮运输经营人及邮轮后续运营的监管；海南海事局要建立完善特别监管措
施，依法加强试点邮轮运输安全监管。
　　（五）建立健全安全应急保障机制。在海南省及三亚、海口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，建立
完善突发事件应急保障机制，进一步强化事前、事中和事后的预防措施、处置方案、协作机制，加
强无目的地邮轮航线运营的安全应急管理。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抓紧编制邮轮大规模人命救助行动
计划，完善应急体系，提升大规模海上人命救助的及时性、有效性和规范性。
　　（六）鼓励企业开发航线。鼓励邮轮企业设计丰富多样的无目的地邮轮航线，满足游客和居民
海上看日出、潜水海钓、企业休闲商旅以及私人聚会等多样性的消费需求，逐步引导我国居民形成
成熟的邮轮休闲消费理念，促进三亚邮轮母港建设，支撑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发展。
　　请你省依据以上意见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，组织实施好试点工作，重大情况及时函告我部及相
关部门。

交通运输部
2019年4月8日

　　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　　抄送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、外交部、公安部、财政部、商务部、文化和旅游部、海关
总署、国家税务总局、国家移民管理局，部内法制司、安质司、搜救中心、海事局。


